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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石峰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区各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贯彻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程和标准，组织编制全区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拟订相关政策、规程并监督实施。
（三）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石峰区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四）牵头推进全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五）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六）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负责做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相关衔接工作。
（七）统筹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八）负责全区消防管理有关工作，指导全区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九）指导协调全区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十）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按权限管理、分配中央、省级、市级下达和区级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十一）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问题整改和考核工作。
（十二）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综合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十三）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十四）制定全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商务和粮食局建立健全区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拨。
（十五）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十六）承担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协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的相关工作，组织执行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示、命令。
（十七）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石峰区应急管理局是区人民政府主管应急管理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属区一级预算单位。现有股室3个，所属事业单位1个。全局共有人员12人，其中在职人员10人，临聘人员2人。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616.53万元，其中年初预算211.91万元，调整追加404.62万元。其他资金来源40万元。
2023年支出428.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9.41万元，项目支出179.04万元，结余结转188.06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区应急管理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亡人森林火灾。
　　1.同心协力，筑牢安全防线。提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县级领导、全区各部门、各镇街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关于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十五条硬措施”等；一是定期研判安全生产形势。区应急管理局提请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召开了3次会议，研究听取了6个安全生产重大事项，专题部署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等重要行动；每月召开石峰、经开安全生产月度联席会议，分析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安全形势，根据区情区貌作出针对性部署。二是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按照“一单四制”工作要求，预测到2023年底，全区各单位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690个，销号635个，销号率92.3%，及时消除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三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大丰城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动企业168家，排查隐患230条，其中重大隐患20余条，立案处罚11次，共计罚金7万余元；联合区商务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市监局、石峰消防救援大队、经开消防救援大队对全区各镇街燃气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排查955家燃气餐饮门店，其中有安全隐患的249家，已整改249家。
2.加强科普，完成救灾救助。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利用全国防灾减灾日和国际抗震减灾日集中发放各类防灾减灾宣传资料50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2000余人次。春节前夕对2456名受灾群众进行了冬春救助，发放救助资金59万元，发放烤火炉、大衣等救助物资4.3万元；对11户房屋倒损受灾户补助2.2万元。
3.紧盯重点，保障森林防火。在春节、清明等重要节点对防灭火部位设卡布点96处，区、街道、社区（村）出动850人在卡点值守和巡查巡护，大力开展“菊花换鞭炮”活动，严禁火源进山。九郎山森林防火经验被《湖南安全与防灾》专刊收录。
4.完善储备，做好防汛抗旱。储备防汛冲锋舟、橡皮艇、水泵、堤坝管涌检测仪等价值50余万元防汛物资；与区网格中心联合，通过300余个网格群及时发送冰冻雨雪、暴雨、雷电、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500余条次；给全区防汛指战员、一线人员配备了个人防汛应急包，给消防救援大队配备了一批水域救援装备物资。
5.扩充队伍，提升应急能力。成立以消防救援队为专业抢险队，以水利技术骨干、九郎山森林公园防灭火应急队伍为主的专业技术队伍，以村（组）长和当地居民为主的巡查队，共计1300余人。全年多次组织开展防汛、防火、地质灾害等应急救援演练，9月在全市首届应急能力比武中荣获第三名。投入200余万元将原新明小学改扩建为消防站，预计年底投入使用，以确保九郎山森林防火安全和田心片区企业消防安全。
6.狠抓执法，强化打非治违。预计1-12月，全区各单位共组织各类执法活动46230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4320家次，立案调查2350起，罚款500余万元，抓捕涉嫌犯罪人员65人。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安全生产专项”年初预算金额48.44万元，追加（减）0万元，实际支出85.28万元，结余结转0.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安全监管行政执法、行业培训、安全知识普及等安全监管项目。
 (
— 
1
 —
)

2.项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162.27万元，实际支出63.89万元，结余结转98.38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主要用于防汛、冬春救助、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灾后重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等应急救灾项目。主要取得的工作成绩一是体制机制更加有序。
3.项目“新明小学消防站改扩建项目”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3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结余结转3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切实发挥田心片区消防站阵地建设作用，有效提升消防救援时效，全力保障世界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消防安全。
4.项目“森林防灭火装备项目”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追加30.37万元，实际支出29.87万元，结余结转0.5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紧密结合石峰区情，为更好应对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严峻形势，最大程度降低发生森林火灾可能性和减少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对于绩效评价的认识不够深入，把预算绩效简单等同于工作目标、工作考核和业务管理。绩效目标和指标往往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制定，对项目执行过程有效约束不够，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上，部分特色指标缺乏数据支持和可行的分析测评，绩效指标体系有待完善。
绩效管理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规范绩效评价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确保相关信息完整、可靠，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资金实际使用和产生的绩效状况，为今后该项目实施方向及管理方式的改进提供指导。
2.下一步将加强部门绩效目标编报基础工作，不断提高绩效目标表编报水平。把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加强财政预算前期管理，理清本部门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具体方案和阶段目标。在编报绩效目标申报表时，注意所细化分解的绩效指标的完整性，确保绩效指标能充分支撑绩效目标；同时，关注绩效指标的可考核性，从数量、质量、成本、进度等方面来设置绩效指标，提高绩效目标申报表的编报质量。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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